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４〕６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以及

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»有关规定,进一步规范

本市民政部门依法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,妥善处置无人继承又无

人受遗赠遗产(以下称“无人继承遗产”),保障遗产利害关系人的

合法权益,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.

一、继承开始后,被继承人(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)没有继

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,利害关系人可以根据上海市高级

人民法院、上海市民政局印发的«关于民事诉讼中民政部门担任遗

产管理人的实施意见»(沪高法〔２０２３〕２４０号),向人民法院申请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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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,或者在诉讼中申请追加民政部门担

任遗产管理人.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为被继承人生前住所

地的区级民政部门.

人民法院判决指定或者同意追加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

的,民政部门应当严格执行法院判决,秉持“勤勉、审慎、依法、公

开”的原则,尽职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.

二、各区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,应当履行清理遗产并制作

遗产清单,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、灭失,处理被继承人的债

权债务,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等职责.

三、各区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,可以委托市居民经济

状况核对中心依法查询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信息,由该中心开展

核查并出具报告,作为各区民政部门制作遗产清单的重要参考.

四、各区民政部门应当明确专门人员负责遗产管理人工作,可

以就履职过程中的法律、公证、审计、评估等专业事务委托律师事

务所、公证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、评估机构等专业机构.

市级民政部门建立受托处理遗产管理人专业事务机构目录,

并实行动态管理,具体办法由市级民政部门另行制定.

五、各区民政部门设置遗产管理人资金专户,用于在履职过程

中与被继承人相关的债权债务等资金往来结算.

六、各区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,依法处理被继承人债

权债务后,仍有剩余遗产的,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无主财产确认之

诉,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剩余遗产无主并收归国家所有的,由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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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申请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执行.

收归国有的无人继承遗产,应当主要用于扶贫济困、扶老救

孤、恤病助残以及教、科、文、卫等公益事业.

七、各区民政部门在查询、管理、处置遗产等过程中产生的费

用,从被继承人遗产中优先列支,不足部分由同级财政保障.

各级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所需的日常工作经费列入

同级财政预算,全额予以保障.

八、公安、司法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规划资源、住房城乡

建设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医保、知识产权、房屋管理、金融管理、税务、

工会等部门、单位按照各自职责,建立与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

职责(查询、清理、保管、处置遗产等)相关的工作制度,并加强人员

培训,为民政部门履职提供支持.

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开展辖区内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

制度的政策宣传,支持并配合民政部门开展遗产管理人工作.

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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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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